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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前农村法律服务客观需求日益增大与农村法律服务资源较为匮乏、众多农民群众市场化的法
律服务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作为农村法律服务市场的主要供给主体之一，并曾经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矛盾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时下究竟是应该继续向前发展并
不断完善，还是任其自生自灭而结束历史使命？
要向前发展该怎么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什么？
要结束历史使命该怎么结束，方法和手段是什么？
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思考并作出回应。
更进一步来看，研究中所存在的细微差别乃至大相径庭的改革思路是否符合乡镇法律服务所的生存逻
辑？
在现实背景下，乡镇法律服务所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又是否存在脱节和背离现象？
如果有，研究者应该如何摆脱既有的价值偏好或理论预设而更加注重依循历史发展路径并从改革的实
践层面推进乡镇法律服务所的转型？
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草根”法律服务组织属性变迁与进路选择：乡镇法律服务所改革研究》所要
研究的。
　　《“草根”法律服务组织属性变迁与进路选择：乡镇法律服务所改革研究》通过系统梳理乡镇法
律服务所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从生成、推广、辉煌、调整走到现在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
的这一发展历程，基于农村公共服务这一视角，把乡镇法律服务所置于不同时期的制度背景下和具体
的法律关系中，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考察我国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属性。
认为：20世纪80年代，乡镇法律服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基本上属于准公共服务的范畴；从20世纪90年
代初到90年代末，乡镇法律服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经历了从农村准公共服务到农村准私人服务的演进
过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则开始出现了社区性农
村公共服务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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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理上，正如前文所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事有偿诉讼代理业务，其所依据的《乡镇法律服
务业务工作细则》和《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本身就因“部委规章无权对诉讼制度作出规定”
而与《立法法》相冲突，以至于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国务院作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尴尬境地；另
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和律师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偿参与诉讼也开始说“不”。
例如，2005年10月，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依据《律师法》中“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
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作出“法律工作者不得在该院出
庭的决定”。
对此，该院法官指出，“已经实施几个月了。
此前上海的法院已这样做了，在湖南我们法院可能是第一家。
以后可能会慢慢在衡阳推广这一做法”。
与此同时，衡阳的一些律师也在行动。
同年12月16日，衡阳市石鼓区法院5号审判庭开庭之初，被告代理人、衡阳某律师事务所一律师对原告
代理人、衡阳西城区某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理资格提出质疑，并要求他退庭。
而据这位律师在休庭后向记者介绍说，他和他的同事已多次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从法庭“赶”出①
。
　　第二，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过程中并无疏忽大意，也就是说，赋予“其
他公民”包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权以公民代理身份有偿参与诉讼，本身就是此次《律师法》修订
之中的应有之义。
尤其是，考虑到分次、分组审议律师法修订草案的过程中，曾有代表反复提出“律师垄断诉讼代理业
务”建议，但最终还是未被采纳，那么这种可能就更接近真实了。
例如，在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陈舒指出：“修正案第十二条是在原来第十四条基础上修
改过来的⋯⋯按照原来律师法的规定，只有律师才可以从事有偿的法律服务，但修订后的第十二条把
它删掉了。
由此可以推导，法律服务的市场全面放开了，只要不是以律师名义就可以了⋯⋯但存在一个问题，我
们为什么要制定律师法，就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不是一般的社会职业，他具有公共安全和社会上层
建筑的功能，律师业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性的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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